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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─  第 6 章

道路安全：交通意外調查及執法

撮要

1 .  道 路 安 全 至 為 重 要 ， 絶 不 可 掉 以 輕 心 ， 我 們 有 必 要 持 續

和密切注視道路安全情況。在香港，改善道路安全的工作主要由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、運輸署、香港警務處 (警務處 )及政府新聞處

共同負責。

交 通 意 外 資 料 系 統 所 載 資 料 的 準 確 程 度

2 .  運 輸 署 管 理 的 交 通 意 外 資 料 系 統 儲 存 交 通 意 外 的 資 料 。

該系統有助運輸署找出交通意外黑點，找出道路環境、道路使用

者、車輛類別及駕駛行為各方面的問題，以及制訂策略解決特定

類別的交通意外。保持交通意外資料系統內的資料準確和常新，

至為重要。

3 .  交 通 意 外 成 因  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警 務 處 輸 入 交 通 意 外 資 料

系 統 內 的 資 料 有 欠 準 確 。 在 審 計 署 抽 查 的 326 宗 交 通 意 外 個 案

中，所輸入的交通意外成因，有 13%並不準確。審計署建議警務

處處長應與運輸署署長磋商，在資料輸入方面，採取必要的改善

措施。

4 .  發 生 意 外 的 地 點   運 輸 署 根 據 交 通 意 外 資 料 系 統 的 資

料，定期找出容易發生意外的地點以作調查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在

許多個案中，不同的交通意外地點使用了同一組座標。審計署建

議運輸署署長應採取行動，以確保適時更新交通意外資料系統的

座標資料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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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意 外 調 查

5 .  利 用 行 車 數 據 記 錄 儀 的 資 料  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警 務 處 往

往要花大量時間和資源，才能完成意外調查，這是由於缺乏車輛

在意外發生前一刻的駕駛情況這項重要證據。一些國家已開始使

用行車數據記錄儀所記錄的資料，以提高交通意外調查和檢控工

作的效率和成效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

局長和警務處處長磋商，密切注視汽車製造商研發和應用行車數

據記錄儀的情況。

6 .  車 輛 沒 有 有 效 的 第 三 者 保 險 單   根據《汽車保險 (第三者

風險 )條例》(第 272 章 )，任何人在道路上使用汽車，或致使或允

許任何其他人在道路上使用汽車，除非已備有一份有效的第三者

風險保險單，否則並不合法。在二零零五年，針對未能出示有效

的第三者保險單的人提出的檢控有 295 宗。若交通意外的受害人

由於肇事車輛沒有有效的第三者保險而未能獲得應得的賠償，香

港汽車保險局會支付有關的索償。轉介給香港汽車保險局的這類

個案已由二零零零年的 10 宗增至二零零五年的 16 宗，增幅達

60%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和警務

處處長磋商，考慮制訂方法，以確保道路上的車輛必須有有效的

第三者保險單。

酒 後 駕 駛 測 試

7 .  酒 後 駕 駛 測 試 共 分 兩 部 分 。 第 一 部 分 是 檢 查 呼 氣 測 試 。

駕駛人如未能通過這部分測試，便要接受第二部分測試，即舉證

呼氣測試，或進行血液或尿液測試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檢查呼氣測

試和舉證呼氣測試平均相隔約 50 分鐘，比在一九九五年審議酒

後駕駛法例時預計的 15 至 20 分鐘的相隔時間長。

8 . 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海 外 國 家 最 近 已 推 行 了 一 些 措 施 ， 以 打

擊酒後駕駛。這些措施包括在路邊進行舉證呼氣測試、賦權警方

隨機抽樣進行路邊呼氣測試，以及在車輛內設置測酒精點火器聯

鎖 裝 置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警 務 處 處 長 應 與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磋

商，留意海外國家在打擊酒後駕駛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和新技術。



—    3    —

採 用 自 動 化 偵 察 車 速 攝 影 機

9 .  進 一 步 擴 展 自 動 化 偵 察 車 速 攝 影 機 的 使 用 範 圍   審 計 署

注意到，警務處經常使用人手操作的車速探測器，執行車速管制

行動。與自動化偵察車速攝影機 (偵速攝影機 )比較，人手操作的

車 速 探 測 器 牽 涉 大 量 人 手 ， 而 且 在 同 一 時 間 只 能 監 察 一 小 節 路

段。由於警務處不能長時間監察某一地點，因此，只能對超速駕

駛起短暫的阻嚇作用。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共有十

部自動化偵速攝影機輪流設置於 85 個地點。偵速攝影機與設置

機箱地點的比例為 1 比 8 .5，衝紅燈攝影機與設置機箱地點的比

例則為 1 比 4，相比之下前者較低。審計署認為，偵速攝影機與

設置機箱地點的比例偏低，會降低超速車輛被偵察的機會。審計

署 建 議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應 與 運 輸 署 署 長 和 警 務 處 處 長 磋

商，考慮擴展自動化偵速攝影機的使用範圍及增加自動化偵速攝

影機的數目。

10 .  難 以 辨 認 的 車 牌 號 碼  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在 二 零 零 四 年

十月至二零零五年九月期間，自動化偵速攝影機及衝紅燈攝影機

偵察到的個案約有 170  000 宗，其中 5  400 宗 ( 3%)由於車牌號碼

難以辨認而撤銷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與警務處處長磋商，

訂定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，確保車牌號碼可以辨認。

11 .  不 準 確 的 駕 駛 人 和 車 主 記 錄 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， 自 動

化 偵 速 攝 影 機 及 衝 紅 燈 攝 影 機 偵 察 到 18  000 宗 個 案 ， 其 中

3  000 宗 ( 1 7%)的地址記錄並不準確。審計署注意到，雖然法例規

定，如地址有所更改，駕駛人和車主須通知運輸署，但對於沒有

通知運輸署地址有所更改的人士，當局無法採取任何執法行動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 應 加 快 落 實 運 輸 署 同 意 採 取 的 補 救 行

動，以確保運輸署備存的駕駛人和車主記錄準確及常新。

12 .  行 車 時 太 貼 近 前 面 的 車 輛   跟 車 太 貼 (指 以 高 速 行 車 並

蓄 意 太 貼 近 前 面 車 輛 的 行 為 )是 十 分 危 險 的 。 目 前 ， 警 務 處 主 要

使用雷射槍收集跟車太貼的證據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某些國家使用

自動化管制系統來收集跟車太貼的證據。使用這類系統，可加強

阻嚇駕駛人跟車太貼，有助改善道路安全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

長 應 與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磋 商 ， 就 打 擊 跟 車 太 貼 的 管 制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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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留意海外國家所採取的措施，以及考慮研究有關使用自動化

系統收集跟車太貼的證據的可行性。

推 廣 配 用 安 全 帶 的 措 施

13 .  宣 傳 活 動  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首 十 個 月 ， 推

廣在公共小巴上配用安全帶的政府宣傳短片，平均每星期在各免

費電視頻道播放約兩次，每星期在各電台頻道播放約 2 .5 次。截

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十二個月內，這些宣傳短片接觸到

97% 的 目 標 觀 眾 ， 其 中 92%看 過 這 些 宣 傳 短 片 3 次， 64% 看 過

10 次， 33%看過 20 次。儘管收視率甚高，而且播放次數頻密，

但許多公共小巴乘客依然沒有配用安全帶。審計署建議環境運輸

及工務局局長應與運輸署署長、警務處處長和政府新聞處處長磋

商，考慮定期就安全帶配用率進行調查，以評估宣傳活動和執法

行動的成效。

14 .  不 遵 守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罰 則   乘 客 如 被 發 現 沒 有 配 用 安 全

帶，會被傳召出庭應訊，並可處罰款 5 ,000 元及監禁三個月。然

而，被發現觸犯相同罪行的駕駛人只會被處定額罰款 320 元。以

傳票方式檢控乘客會為警務處、律政司及法庭帶來額外工作量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應 與 運 輸 署 署 長 和 警 務 處 處

長磋商，考慮是否可以把乘客沒有配用安全帶的行為列為表列罪

行，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處理。

15 .  把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展 至 其 他 類 別 的 車 輛   審 計

署認為，由於配用安全帶證實有助減少交通意外傷亡人數，因此

值 得 研 究 把 安 全 帶 法 例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展 至 其 他 類 別 車 輛 的 在 座

乘客 (例如：貨車及私家小巴的後排座位乘客 )是否可行。審計署

建 議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應 與 運 輸 署 署 長 和 警 務 處 處 長 磋

商，考慮是否可以把配用安全帶的規定擴大至適用於其他類別車

輛的乘客。

當 局 的 回 應

16 .  當局接納審計署的所有建議。

二零零六年四月


